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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公營醫療機構設立中醫門診診所  

 
 
目的  
 
  本文件旨在闡述衞生事務委員會 (下稱 “事務委員會 ”)過往就
公營醫療機構設立中醫門診診所曾進行的討論。  
 
 
背景  
 
2.  繼 1999年制定《中醫藥條例》，為中醫藥的規管及其在香港
的發展提供法定框架後，政府當局在 2000年 11月 13日首次告知事務委
員會，當局打算在公營醫療機構提供中醫門診服務。  
 
3.  在 2001年 11月 12日就健康醫護服務的施政方針及措施舉行的
簡報會上，政府當局表示會把中醫藥引入公營醫療機構，首先會提供

中醫門診服務，長遠目標是要使中西醫藥在公營醫護體系內能互相配

合使用。未來數年，政府當局會在全港各區設立中醫門診診所，以期

在 2005年年底或之前，開設 18間中醫門診診所。  
 
4.  開設中醫診所的實際進度較政府當局所訂的目標為慢。首間

公營中醫門診診所於 2003年 12月 1日在東華醫院開辦，隨後當局於 2003
年 12月底在仁濟醫院和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另外開設兩間中醫門
診診所。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在 2005年 1月 20日簡介生福利及食物
局的施政措施時告知委員，考慮到醫院管理局 (下稱 “醫管局 ”)轄下醫院
開設的 3間中醫診所的運作經驗，政府當局的目標是在 2005至 06年度分
階段把中醫診所的數目增加至不少於 6間。  

 
 
事務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 
 
在公營醫療機構開設中醫診所的目標  
 
5.  2000年 11月 13日，政府當局向委員簡介中醫藥規管的最新發
展，以及在公營醫護體系引入中醫藥服務的安排。委員察悉，政府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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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正考慮公營醫療機構提供中醫門診服務的模式，以期在 2001至 02年
度試辦有關服務。一俟制訂詳細建議，政府當局會向委員匯報及諮詢

他們的意見。  
 
6.  委員歡迎有關建議，並詢問政府當局會否把中醫藥服務擴展

至醫院服務。委員關注到，倘若在公營醫護體系引入的中醫藥服務只

局限於門診服務，中醫藥在公營醫療機構的發展會受到限制，而本地

大學 2003年度的中醫學畢業生便不能在本地醫院獲取駐院實習的經
驗。  
 
7. 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，當局的最終目標就是提供中醫藥醫院

服務。由於將中醫藥引入公營醫護體系是一項新政策，當局必須審慎

行事。為此，政府當局計劃先以公營醫療機構提供中醫門診服務作為

起步。  
 
8.  在 2003年 2月 10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，政府當局諮詢事務委
員會對在公營醫療機構引進中醫藥服務的推行計劃的意見。擬議的中

醫門診診所會附設於選定的公營醫院或健康中心，提供全科中醫藥服

務。每間診所會聘請 4名中醫及輔助人員，包括中藥配劑人員。  
 
9.  政府當局指出，除透過臨床研究，促進以 “實據為本 ”的中醫
藥執業的發展外，診所提供的臨床服務還有利於汲取經驗和累積專門

知識，使中醫藥知識系統化，以及訂定中醫的執業標準。西醫參與聯

合臨床小組的工作，將有助於制訂中西醫藥並用的模式。該等診所亦

會作為培訓中醫的基地，特別是培訓修讀相關課程的本地大學畢業生。 
 
10.  在 2003年 12月 8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，政府當局向委員簡介
香港公營醫療機構提供中醫藥服務的最新發展。政府當局匯報，由東

華三院提出在東華醫院開設的中醫診所已投入運作，並加入了醫管

局，成為首間公營中醫診所。仁濟醫院和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的

中醫診所將於 2003年 12月底開始運作。至於會否按計劃在 2005年之前
設立 18間中醫診所，政府當局表示不大可能達到該目標。  
 
11.  政府當局在載列生福利及食物局各項施政措施以供事務委

員會在 2005年 1月 20日會議上討論的文件中表示，考慮到醫管局轄下醫
院開設 3間中醫診所的經驗，當局的目標是在 2005至 06年度分階段把中
醫診所的數目增加至不少於 6間。政府當局計劃在 2004至 05年度立法會
會期內徵詢事務委員會的意見，並要求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批准撥款進

行有關的基本工程。  

 
12.  委員察悉，政府當局的長遠目標是確立一套由中西醫以互補

形式共同合作的治療模式，以治療醫院的住院病人。關於這方面，醫

管局已計劃在醫院進行試驗計劃，以西醫為主診，並在適當情況下，

由中醫輔助為病人診症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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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期討論  
 
13.  在 2005年 6月 13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，政府當局向事務委員
會簡介公營醫療機構發展中醫藥服務的未來路向。  
 
14.  委員察悉，政府當局已決定繼續分階段在公營醫療機構發展

中醫藥服務。下一個階段很可能涉及灣仔和元朗區，因為該兩個地區

已有地方可供隨時使用。政府當局正在西九龍物色適合開設中醫診所

的地方。  
 
15.  事務委員會促請政府當局加快設立更多中醫診所，並要求政

府當局向工務小組委員會提交文件尋求批准撥款進行建築工程時，提

供以下資料  ⎯⎯   
 
(a) 更多有關在全港設立更多中醫診所的計劃詳情；及  
 
(b) 當局會如何進一步發展中醫藥和中西醫的銜接。  

 
16.  在 2005年 10月 17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，生福利及食物局
局長向委員簡介生福利及食物局的政策措施，委員當時亦曾簡略討

論此課題。委員察悉，政府當局已物色到 6個額外的合適診所選址 (位於
灣仔、將軍澳、元朗、葵青、屯門及觀塘 )，並擬於 2005年年底之前諮
詢事務委員會及向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申請撥款，以進行相關的基本工

程計劃。  
 
 
有關文件  
 
17.  請委員登入立法會網站 (http://www.legco.gov.hk)，閱覽事務
委員會在 2000年 11月 13日、2001年 11月 12日、2003年 2月 10日、2003年
12月 8日、 2005年 1月 20日及 2005年 6月 13日舉行的會議的紀要，    
麥國風議員在 2002年 12月 4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提出的一項相關質詢，以
及李國英議員在 2004年 12月 2日的立法會會議上動議的一項相關議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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